
期程：書面裁定，4小時內裁定        1-3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周至一個月 

緊急保護令 暫時保護令 通常保護令 

主管機關、檢察

官、警察提出聲請 
自行遞狀 

不開庭 開庭 

駁回 核發 

自行遞狀 

開庭調查 

核發或駁回 

準備聲請書狀 

開庭通知書 

民事裁定書 

附註： 

1緊急、暫時保護令於通常保護令核發後失效 

2.通常保護令期效最多二年，每次聲請延長期間為兩年以下  


